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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文件
闽工信法规〔2019〕109 号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做好发电企业

并网运行条件确认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工信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局、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

公司：

根据国家《电网调度管理条例实施办法》《分布式发电管理

暂行办法》等规定，结合我省新能源和分布式能源发展实际，按

照中央和国务院关于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的要求，为

保证发电机组和电网安全稳定运行，现就简化我省发电企业并网

运行条件确认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并网运行条件确认范围及分工

（一）按照省政府明确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权

限，经省级及以上投资主管部门核准、备案的发电项目由省工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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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负责并网运行条件确认；经设区市及以下投资主管部门核准、

备案的发电项目由设区市工信部门负责并网运行条件确认。

（二）对经能源主管部门核准（备案）且接入 35KV 及以下

配电网的光伏、风电、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发电项目免于办理发电

企业并网条件确认手续，由电网经营企业在严格做好发电项目并

网运行安全检查的前提下，直接受理并开展相关并网服务。

二、并网运行条件确认程序及要求

（一）发电项目并网运行条件确认，由项目业主单位直接向

负责审批的工信部门提出并网运行条件确认申请。申请材料包

括：

1.发电项目并网运行条件确认申请报告；

2.发电项目核准或备案文件；

3.发电项目接入系统审查意见。

（二）项目业主单位提供的申请材料完整、有效的，工信部

门予以当场受理；不符合受理条件的，工信部门告知需补充、更

正的材料，待符合条件后予以受理。

（三）项目申请受理后，工信部门组织电网经营企业对申请

并网运行项目进行现场核查，确认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和机

电设备安装调试工作、具备并网运行条件后，工信部门出具并网

运行条件确认批复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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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发电企业并网运行条件确认工作时限为 8 个工作日

（不含特殊环节时间），确认文件以邮递方式送达或由项目业主

单位自行领取，同时在工信部门门户网站对外发布。

三、其它事项

（一）除免于办理发电企业并网运行条件确认手续的发电

项目外，所有接入福建电网的发电项目均应办理发电企业并网运

行条件确认手续。在取得工信部门并网运行条件确认意见后，发

电项目方可开展机组启动验收工作。未取得工信部门并网运行条

件确认的发电项目，电网经营企业不得与发电企业签订并网调度

协议和购售电合同。

（二）技改、扩建项目涉及机组容量变更的发电机组，应按

上述规定重新办理并网运行条件确认。

（三）发电项目业主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切实加

强建设工程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管理，自觉接受电力安全监管部

门的监督检查。

（四）电网经营企业要建立光伏扶贫发电项目并网绿色通

道，对光伏扶贫并网发电项目登记建档，方便光伏扶贫发电项目

并网办理。

（五）各设区市工信部门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工作机制，规范

开展发电企业并网运行管理工作，并配合能源监管部门和当地应

急管理部门做好并网发电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；同时应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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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年 1 月份将上一年度办理并网运行确认的发电项目清单报送

我厅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原《福建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关于改进我省发电企业并网运行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闽经信能源

〔2016〕217 号）停止执行。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19 年 7 月 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，省发改委，省水利厅，省应急管理厅，福建能源

监管办。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19 年 7月 1日印发


